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尖山区双鸭山某电竞馆“8·2”
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

2025 年 8 月 2 日 16 时 30 分许，尖山区某商厦四楼双鸭山

某电竞馆在装修过程中，发生一起触电事故，造成 1 人受伤，经

抢救无效死亡。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《黑龙江省生产

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指导意见》规定，经市政府同意对本起事

故提级调查，成立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，市公安局、市检察院、

市住建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总工会、尖山区人民政府派员组成双鸭

山市政府“8·2”事故调查组，同时，邀请市纪委监委监督事故

调查处理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

效”和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，经过现场勘验、查阅资料、调查取

证等工作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，并

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。

经调查认定，该事故是一起因操作人员违规带电作业造成的

一般触电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涉事单位和人员概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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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双鸭山市某商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某商厦），成

立于 1999 年 4 月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305************；

地址：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山区新兴大街。

2.双鸭山某电竞馆（以下简称：电竞馆），成立于 2025 年

3 月 13 日，个人独资企业，投资人：许某亮；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：912305************；住所：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山区新兴

大街。

3.祃某民，男，33 岁，汉族，身份证号：230505*********

***，住址：黑龙江省集贤县福利镇。承租某商厦部分商铺面积

约为 2111.24m
2
场地。

4.赵某方，男，40 岁，汉族，身份证号：220104*********

***，住址：长春市南关区，组织装修队伍从事承包电竞馆装饰

装修工作，无建筑施工资质。

5.屈某阳，男，44 岁，汉族，身份证号：152105*********

***，住址：内蒙古乌兰浩特市，无固定职业，系电竞馆装饰装

修项目电气安装工程承包人，经核实其不具备电工操作资格。

（二）项目概况和施工承揽合同情况

1.2025 年 3 月 3 日，自然人祃某民与某商厦经理签订《某

商厦商铺租赁合同》，租期 5 年（2025 年 4 月 18 日-2030 年 6

月 18 日），某商厦提供使用面积约为 2111.24m
2
的场地出租给祃

某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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祃某民将承租场地分别租给许某亮、杨某杰和姜某伟 3 人开

设电竞馆、台球俱乐部和奶茶店经营使用。3 人分别办理了工商

营业执照。

2.2025 年 4 月 20 日，电竞馆投资人许某亮与黑龙江省某建

筑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某建筑公司）签订了《某电竞馆装

饰装修合同》，约定由某建筑公司负责消防改造、装饰装修，改

造面积为 1335m
2
，工程造价 70.5 万元。其中，消防改造工程造

价 28 万元，水电、防水、木工造价共 42.5 万元。某建筑公司消

防改造过程中要求增加装饰装修工程费用，双方未达成共识，某

建筑公司完成消防改造工程后撤出。

由于某建筑公司提出退出装饰装修，许某亮以包工包料的方

式将三家店铺装饰装修项目发包给赵某方，双方签订了《装饰装

修工程施工合同》，合同总造价 170 万元整，其中，电竞馆造价

为 93.89 万元，台球俱乐部造价为 73.81 万元，奶茶店造价为 4.

41 万元。2025 年 5 月中旬，赵某方组织人员队伍开始装饰装修

工程。

赵某方承包三家店铺装饰装修工程项目后，将改水、木工和

瓦工人工部分以 42 万元造价分包给吉林省榆树市王姓工长，由

其组织人员完成上述装饰装修工程业务。电气工程人工部分以 5

万元分包给自然人屈某阳。2025 年 5 月 9 日，屈某阳雇佣其弟

弟屈某明并携带电工工具、万用表、电钻、LED 照明灯和角磨机

等前往双鸭山市。经查实，二人均未持有电工特种作业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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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止事发前，电竞馆装饰装修工程电气部分已基本完成，仅

剩房间门牌指示灯电力线路未安装完成。

（三）事故现场勘验情况

事发地点为电竞馆 6 号房间，由于抢救屈某阳，事发现场已

被破坏。房间门口处玄关处棚顶有一检查口可见两根导线，其中

一根复合铜导线（该电线接往门外指示牌）线径较细为两股，一

根三股铜芯聚氯乙烯绝缘布电线（红蓝黄三色），红色和蓝色导

线有明显人为环切痕迹，导线连接风管送风式空调器。经专业电

工对检查口内导线及金属连接件进行验电，棚内金属连接件无带

电现象，实测导线也无带电现象。房间门后墙壁上有一室内电闸

箱，电闸箱空开处于分闸状态，将电闸箱空开合闸后，金属连接

件无带电现象，红色铜芯聚氯乙烯绝缘布电线为火线已破皮，经

验电带电，蓝色和黄色铜芯聚氯乙烯绝缘布电线不带电，复合铜

导线不带电，将室内门后电闸箱空开分闸后，室内插座、照明开

关和检查孔处导线不带电。棚内有一 LED 照明灯，灯光微弱，工

具箱内有万用表、电钻和角磨机等工具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5 年 8 月 2 日上午 8 时许，屈某阳带领屈某明到达台球

俱乐部装饰装修现场安装氛围灯至 16 时许结束，屈某阳提议 2

人到电竞馆作业。屈某阳负责安装房间门牌指示灯，屈某明负责

安装柜门灯带，顺序由电竞馆 12 号房间向 1 号房间进行。16 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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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 分许，在走廊的赵某方向屈某阳房间方向走去，碰到迎面赶

来的力工，力工喊道“领导，电工好像摔了，我听到扑通一声”，

随后赵某方和力工前往屈某阳所在的 6 号房间。到达房间后，赵

某方看到屈某阳赤裸上身头朝门口脚朝窗户趴在玄关地上。

（二）应急处置情况

赵某方立即走到屈某阳身边查看，屈某阳身边人字梯倒在地

面上，裤脚与梯子横档纠缠在一起，赵某方立即呼喊屈某阳，无

应答，呼吸急促。赵某方立即叫门外工人拨打 120 急救电话，随

后屈某明赶到事发现场，看到屈某阳趴在地上急忙上前查看状态，

此时屈某阳还有呼吸。16 时 43 分，120 急救医生到达现场初步

判定屈某阳已无生命体征，赵某方要求急救医生将屈某阳送往医

院救治，随后赵某方和屈某明一起跟随救护车赶往医院，到达医

院后，经医生确认屈某阳已死亡。

（三）应急评估

事故发生时，现场人员采取了有效的处置措施，第一时间拨

打了 120 急救电话，政府相关部门接报事故信息符合要求。

三、事故伤亡人员死亡原因及直接经济损失

1.事故伤亡人员情况：死者，屈某阳，年龄 44 岁，出生日

期：1981 年 8 月 27 日，生前系内蒙古乌兰浩特市人。根据双鸭

山双矿医院出具的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，死亡原因：

创伤性休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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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直接经济损失情况：根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

计标准》（GB/T 6721）核定，这起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80 万

元（不含事故罚款）。

四、其他可能因素排除

通过事故现场勘查、询问事故在场人员及参与救援的人员，

屈某阳死亡排除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。

五、事故原因分析

事故调查组依法调取了相关证据材料，组织专业人员对事发

后现场相关证据进行了勘验，对事发现场电线裸露点带电情况进

行了试验，对事故涉及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，查明了事故

发生的原因。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电气工程承包人屈某阳在某电竞馆 6 号房间安装门牌指示

灯接线过程中，违反《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

术标准》第 10.2.2 和 10.2.3 条规定
[1]
，在现场未设专人监护的

情况下，未断开电源控制箱空气开关，未穿戴安全防护用品，身

体裸露部位触碰到导线带电裸露部分，发生触电事故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[1]10.2.2安装、巡检、维修临时用电设备和线路，应由电工完成，并应设专人监护。

10.2.3、各类用电人员应掌握安全用电基本知识和所用设备的性能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:
1 使用电气设备前，应按规定穿戴、配备好相应的安全防护用品，并应检查电气装置和保护设施，不得使设备带

“缺陷运转;
2.保管和维护所用设备，发现隐患应及时报告解决;
3.暂时停用设备的开关箱，应分断电源隔离开关，并关门上锁;
4.移动电气设备，应在电工切断电源并做妥善处理后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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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屈某阳，安全意识淡薄，自我保安意识差。承包电气安装

工程，未取得有关部门电工特种作业证，不具备电工作业安全知

识，属于无证违规从事电气作业。

2.赵某方，履行承包人主体职责不到位，作为电竞馆装饰装

修工程承包人，安全资金投入不足。施工中未设置安全管理人员，

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。施工现场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，

承包某电竞馆装饰装修工程后，将电气工程转包给不具备电工资

质的屈某阳。

3.电竞馆投资人许某亮，未认真履行建设方主体责任，装饰

装修过程中履行统一、协调管理职责不到位。

六、部门履职情况

市住建局勘察设计与科技科，负责日常消防审验受理、政策

咨询，消防设计图纸审查复核、特殊工程项目现场检验等。202

5 年 5 月 19 日，完成某电竞馆消防设计审查工作，出具了《特

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》。2025 年 8 月 5 日，建设单

位办理了消防验收手续。

市住建局城乡建设公共服务中心建筑市场行为指导科，负责

对全市行政区域内建筑市场行为进行指导，负责建设工程施工现

场日常巡查，排查不履行基本建设管理程序、不办理审批手续的

违法违规行为，并提出处理意见等。电竞馆消防改造过程中进行

了巡查，工作人员对现场存在的问题下发了执法文书，提出的问

题已按期整改完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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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对责任单位、人员的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

1.屈某阳，安全意识淡薄，自我保安意识差，在未取得电工

操作资格的情况下违规作业。作业过程中，现场未设置专人监护，

其本人未穿戴安全防护用品，擅自进行带电操作，导致事故发生，

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因其在此次事故中死亡，建议免于追

究其责任。

2.赵某方，作为电竞馆装饰装修工程施工队负责人，未履行

承包人主体职责，安全资金投入不足，施工中未设置安全管理人

员，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
[2]
的规定。施工现场不具备安全

生产条件，承包电竞馆装饰装修工程后，将电气工程转包给不具

备电工资格的屈某阳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。建议由市应急管

理局依法处罚。

3.双鸭山某电竞馆（自然人独资），未履行建设方主体责任，

其发包的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过程中履行统一协调、管理职责不到

位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
[3]

的规定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。建议由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处罚。

八、事故教训

[2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，

由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、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予以保证，并对由于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

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。
[3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：生产经营项目、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，生产经

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或者在承包合同、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

生产管理职责；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，定期进行安全检查，发现

安全问题的，应当及时督促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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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建设单位发包给装饰装修组织者赵某方后，对发包项目

进行统一协调、管理不到位；二是承包人承包装修工程项目，未

尽施工单位应尽之责，现场管理松懈；三是电气工程分包人屈某

阳安全意识薄弱，未取得电工特种作业证，不穿戴安全防护用品，

不使用绝缘防护工具，违规冒险带电作业。以上种种现象环环相

扣，最终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

九、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

该起事故揭示了人员违规带电作业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。

为避免事故再次发生，举一反三，吸取事故教训，特提出以下整

改建议：

（一）强化安全意识与培训。商厦、电竞馆和相关单位务必

深刻吸取教训，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与培训，特别是电工

作业人员岗位必备技能培训。确保所有人员了解安全操作规程，

掌握应急处置方法，坚决杜绝无证上岗和违章操作行为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安全责任。电竞馆投资人、赵某方等负责人

必须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大安全资金投入，配备合格

的安全管理人员。合理合法组织施工，确保施工现场具备安全生

产条件，对施工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。

（三）完善监管机制与备案制度。市建筑行业主管部门应与

区政府相关行管部门建立日常联动机制，加强对限额以下小型工

程的管理，理清行业和属地层级管理责任，完善相关制度和工作

措施，督促工程参建单位切实履行工程质量安全首要责任，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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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质量安全的过程控制和验收管理，严格执行有关工程建设标

准加强对装饰装修工程项目的安全监管，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查处

力度，对未履行安全责任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进行处罚，形成

震慑效应，杜绝事故再次发生。

双鸭山市政府“8·2”事故调查组

2025 年 10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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